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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的邀請或要約，亦並非擬用作邀請提
出相關要約或邀請。本公告或其任何副本概不得直接或間接帶入美國或於美國（包括其領土
及屬地、美國任何州及哥倫比亞特區）派發。尤其是，本公告並不構成亦並非在美國或其他
地方出售證券的要約或招攬購買或認購證券的任何要約。除非已根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
修訂）登記或獲豁免登記，否則證券不得在美國提呈發售或出售。於美國進行的任何證券公
開發售將僅以招股章程的方式進行，該招股章程可向發行人或出售證券持有人取得，並載有
發行人及管理層的詳細資料以及財務資料。本公司無意於美國公開發售本公告所述證券。

XINTE ENERGY CO., LTD.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99）

完成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H股

配售代理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協議所載有關配售的全部先決條件均已獲達成，且根
據配售協議的條款及條件，配售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完成。本公司已
通過配售代理，按配售價配售62,695,126股配售股份。

茲提述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的公告（「該
公告」），內容有關配售62,695,126股配售股份。除非另有定義，本公告所使用的
全部詞彙應與該公告所定義者具有相同的涵義。



– 2 –

配售完成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協議所載有關配售的全部先決條件均已獲達成，且根據
配售協議的條款及條件，配售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完成。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成功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以配售價配發及
發行合共62,695,126股配售股份（佔經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擴大後的本公司已發
行H股總數目之約16.67%）。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佣金及預計開支後）合共
約為1,017百萬港元，該筆款項將通過向內蒙古新特注資的方式用於10萬噸多
晶硅項目。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並根據配售代理之確認，各
承配人及彼等各自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的第三方且與本公司概
無關連，且並非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概無承配人在緊隨配售完成後成為本公
司的主要股東。

配售對本公司股權結構之影響

經過配售股份的發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已自 1,200,000,000股增至
1,262,695,126股。於配售完成後，本公司已發行H股總數已自313,475,630股增至
376,170,756股，而內資股數目不變，仍為886,524,37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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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公司緊接配售完成前及緊隨配售完成後的股權結構：

緊接配售完成前 緊隨配售完成後

股東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內資股或H股
總數概約
百分比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內資股或H股
總數概約
百分比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概約百分比

內資股
特變電工 783,921,287 88.43% 65.33% 783,921,287 88.43% 62.08%
其他內資股股東 102,603,083 11.57% 8.55% 102,603,083 11.57% 8.13%      

內資股小計 886,524,370 100.00% 73.88% 886,524,370 100.00% 70.21%      

H股
承配人 — — — 62,695,126 16.67% 4.97%
特變電工（香港） 1,223,200 0.39% 0.10% 1,223,200 0.33% 0.10%
其他H股股東 312,252,430 99.61% 26.02% 312,252,430 83.01% 24.73%      

H股小計 313,475,630 100.00% 26.12% 376,170,756 100.00% 29.79%      

總計 1,200,000,000 — 100.00% 1,262,695,126 — 100.00%
      

附註：  鑒於四捨五入的原因，百分比相加後未必等於100%。

承董事會命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建新

中國，新疆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建新先生、銀波先生及夏進京先生；非執
行董事張新先生、黃漢杰先生及郭俊香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崔翔先生、陳維平先生及
譚國明先生。


